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東專合作教育盃」拔河比賽  

注意事項

壹、比賽規則：

一、採用新式八人制拔河比賽賽制，決勝距離二公尺，以中心點最靠近那一方為獲勝。各組每班參賽人數為八人（體重限總重量一、二、三男組、專男組640公斤以下；女子組及專女組560公斤以下），除了綜職科參賽人數八人（男女混合，女生至少三人）以外，體重均不設限外。（患有心臟病、氣喘、高血壓、習慣性脫臼、肢體障礙及不適宜激烈運動者，嚴禁出賽）。

二、只有混合組採循環賽，其他一、二、三男組、女子組、專男組及專女組採取單淘汰賽，以三戰二勝決勝負；比賽計時一分鐘來分出勝負，裁判吹哨子才能終止比賽。局與局之間交換場地，兩隊靠右邊交換。比賽完第一局後可休息二分鐘讓雙方隊伍交換場地及調整比賽人員的位置；比第三局前可休息三分鐘擇邊場地再比。

三、人員替換：各班選手必須在賽前時主動到指定區完成過磅手續，後方能出賽；每隊可有後備員二人(依報名表為主)，在比賽前須確認出賽人員；比賽開始後不得自行替換人員，如有人員在比賽中受傷，經大會及裁判確認後再行替換人員，替換下場之人員在爾後比賽不得再上場。 

四、比賽時，限學生人數最多三人、老師人數不限在場內，可指揮和加油，其餘啦啦隊只可在指定休息區域內打氣，不得入場，如有違反規定，裁判可判該隊輸一局或取消其比賽資格。

五、比賽時選手一律穿著運動服（長袖、長褲）、鞋底和鞋跟無突起物的運動鞋；手部
不得戴手套、握毛巾或貼膠布；不得穿釘鞋、足球鞋、棒球鞋、壘球鞋或鞋底鞋
跟有突起物的鞋子，亦不可赤腳參加比賽。

六、各隊必須準時報到及出場，如大會已宣布出場比賽二次，逾時五分鐘以上，即視
同棄權；棄權選手得記警告二次。

貳、拔河比賽的過程:
一、賽前：
（一）填寫學生出賽公假單
（二）出賽前30分鐘體重測量：

體重測量以0．5kg為單位，由體重計顯示的重量，取其重量數據如下: 
70.3…70.0 ( 70．1 …70．4 = 70 )
70.8…70．5 ( 70．6 … 70．9 = 70．5 )
(a)測量體重之際，關於登記用紙上只有登記八位選手，如領隊或管理可能做為替補選手出場比賽時，先將其登記為9 、10，並測量體重。
(b)體重合計，超量時，全隊減量機會只有一次，再次測量合格時，蓋上合格戳章。
(c)如體重測量完畢，將計算全隊的合計體重，並做記錄，確認隊員名單
A：各隊選手穿好比賽服裝和配備。
B：進場後選手馬上站好比賽位置，前後距離一公尺。 
C：副審裁判檢查雙手和鞋底。
D：只有學生三人和老師可以進場，準備指揮作戰。其他後補選手和啦啦隊員，皆退離至觀眾席。
二、比賽開始：
A：主審待副審檢查完畢，選手皆就位妥當，比賽場地皆淨空時，才能進行比賽。
B：主審指揮：舉繩…拉緊…調整中心繩…預備…開始。
C：全體選手以眼目看主審手勢指揮。 [不吹口哨和鳴槍]
三、比賽結束：
A：繩上籃帶準繩是拉過場地的白色處，拉二公尺判為勝利。（主審吹哨終止比賽）
B：比賽時間以一分鐘決勝負，如時間終了以籃帶準繩之所在邊為勝方。
C：雙方交換場地再賽，以三戰二勝決勝負。
參、拔河比賽前後應注意事項:
一、賽前教練需了解選手狀況，有以下情形嚴禁出賽，心底病、氣喘、高血壓、習慣
性脫臼等不適激烈運動者。
二、選手們應事先做好暖身和伸展運動，可喝些開水。
三、選手們使力的過程，不要長久閉氣，全隊要有節奏感的使力、呼喊和呼吸。
四、主審裁判在比賽前，詳細檢查繩索。比賽中，特別注意中心點至第一位選手處，
繩子是否有異狀變化。
五、裁判注意在比賽過程，是否有足夠安全空間，絕不可讓外來因素影響比賽進行，
以免容易造成危險事故。
六、主審吹哨宣判結束，(勝利的一剎那)馬上跑去握住中間的繩索，雙方的選手不可突
然鬆開繩索。
七、選手們絕不可突然故意放水(鬆手) 或搖晃繩索讓對方跌倒之後，馬上再拉過繩子
，這是嚴重違反運動精神，主審可判決出局。
八、比賽中教練除現場指導攻守外，也要注意選手動作是否正確，並協助安全維護。
九、在室外草坪上舉行，主審要注意每次比賽後，場地被破壞情形，是否更換拔河道。
肆、8人制拔河比賽的規則 : 
（一）雙手手心向上，不得成8字形纏繞雙手，以免拉傷。
     (指正確的握繩法，不可戴手套)
（二）繩從腋下經過。 (指身體的正確姿勢，不可將繩纏住手臂)
（三）腳尖在膝之前。 (指雙腳使力的方向，不可蹲著拉)
*上述三項規定，形成拔河的基本姿勢，不要彎腰蹲著拉，應全身伸展拉直。
（四）、拔河運動的犯規動作: 有十個犯規動作
1.與繩子有關---鎖繩、爬繩、划繩、後位等，違反握繩法。(為著保持雙方使力的穩定性)
2.與身體有關---貼身、坐地、蹲姿、夾持等。(為著保持良好身體伸展的拔河姿勢)
3.與場地有關---越線、腳架 (為著有一定比賽的場地規範空間)

伍、「注意」及「警告」
(一)主審: "
  比賽中選手犯規，裁判提醒「注意」，重覆犯規可宣判「警告」 。
  A.「注意」: 幾號因腿彎曲，必須腿伸直。或幾號「坐著犯規」，應改正等，用語言
傳達「注意」犯規，同時以動作表示犯規手勢。已被注意兩次，第三次再犯規時，
馬上宣告「警＊以比賽中職位的稱呼，用口頭方式宣佈「注意」。
B.「警告」有 : 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 (最後警告) ，二次為止，第三次馬上宣佈
失格。即使只有一人犯規，視同全體犯規論。
C.第一次警告，上舉一根手指，最後警告上舉二根手指表示。
D.通知「警告」犯規者的號碼，續將犯規情形用口頭以及動作表示，同時舉起一根
手指、二根手指表示警告次數。例如通知 「7號、8號坐者犯規」等，同時用手
指表示次數，宣佈第一次「警告」。
E.不是犯規就馬上宣佈「警告」，如上述田一樣，要經過「注意」之後才宣佈，最
重要的是宣佈「警告」之後，此選手是否努力恢復正常的比賽狀態。
F.此賽中，言行不良，態度惡劣時，失格論。
 ＊例如辱罵對方隊伍，故意鬆開繩子，使對隊臀部著地摔倒，是非常危險，被視
為違反運動精神。
G.違反其他行為時，按照裁判之意給予「注意」，但是惡劣時，以「違反運動精神」
來處理。
(二)副審 :
  A.「注意」
     比賽中選手犯規，副審也提醒該選手「注意」，同時與主審使用一樣的語言、手
勢來表示，單手向頭上伸直，提醒主審注意。
B.符合警告時
  已有二次被「注意」違規，第三次再被注意時，就符合判斷為警告，此時與A.
的「注意」一樣，一方面發出「注意」的口令，同時上舉的單手，用食指表示符
合警告。主審認為有必要時，宣佈警告，但主審判斷沒有警告必要時，仍舊繼續
進行比賽。對副審的提醒，可輕舉單手是傳達瞭解的意思，即使沒有此手勢，如
主審的判斷，沒有宣告警告之必要，比賽仍繼續進行，若犯規已改正的話，副審
將手放下來，繼續監視比賽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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